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县分局
关于涞源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
规范化建设情况的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我县现有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2个，分别为涞源县一水厂和二水厂，均按要求完成了保护区划分工作，分别于2019年7月和2018年6月获省政府批复；对两个水源地保护区按照国家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》（HJ/T433-2008）设立了保护区标志。为了加强水源地保护工作，2018年10月我县以县水领办名义制发了《涞源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违规问题排查整治实施方案》，对两个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了全面排查整治，立行立改。通过监测数据显示，我县饮用水水质均达到地下水Ⅲ类考核目标要求。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县将进一步加强水源地环境监管工作。对水源地周边进行严格排查，发现污染隐患立即采取整治措施，对存在的排污口严格取缔，同时加大监察、监测、监管力度，杜绝各类违规违建项目，消除各类污染隐患，建立长效管控机制，全力保障饮用水水源地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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